台灣電力工會          分會意外災害急難慰問金申請表(僅限不動產受損)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申請人姓名
	
	職    稱
	
	服務單位
	

	申請災害補助內容
	災害範圍

(其中一項即可)
	□  火災

□  水災

□  風災

□  震災

□  土石流
	受災住宅 地  址
	
	災害受損

程    度
	水災：

□房屋浸水達50

公分。

□房屋浸水達一公尺。

火災、風災、震災、土石流等：

□半毀。

□全毀。

	
	災害認定

依據

(其中一項即可)
	□依報章、媒體報導為災區之天然災害

□依所屬分會會同福利處查證認定為不可抗力之災害

□經委員會議專案通過之災害事故
	是否有其他親屬任職本公司並已提出申請補助
	□是 □否

(勾是者請續填)

· 無重複申請

· 重複申請

	
	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
	□提供村、里長出具之房屋受災程度證明文件。

□經委員會查證屬實確實為會員居住場所者。

	
	申請災害
慰問金金額
	新台幣：       萬       仟       佰       拾       元整

	分會
	
	福利處
	

	秘書長
	
	理事長
	


收　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茲收到台灣電力工會撥付會員意外災害急難慰問金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

此　據

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領款人：       分會、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簽章

中        華        民        國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日






